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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3 月 31 日

在巨潮资讯网及《中国证券报》上披露了《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

到政府补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031），由于工作失误，该公告中的

“耐化学腐蚀高强高模玻璃纤维及经编织物生产线项目”规划总投资额的

单位有误，需对相关内容进行更正，如下： 

更正前： 

项目完成后，泰山玻纤将形成年产玻璃纤维经编织物 36,000 吨、耐

化学腐蚀高强高模玻璃纤维 40,000 吨生产能力，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叶

片、航空航天、交通运输等领域；该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60,907 亿元，已

获批国拨资金 8,970 万元，建设期 2 年，项目完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

收入 41,490.60 万元，年均利润总额 15,956.27 万元。 

    更正后（更正部分采用黑体加粗字体标示）： 

项目完成后，泰山玻纤将形成年产玻璃纤维经编织物 36,000 吨、耐

化学腐蚀高强高模玻璃纤维 40,000 吨生产能力，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叶

片、航空航天、交通运输等领域；该项目规划总投资额 60,907 万元，已

获批国拨资金 8,970 万元，建设期 2 年，项目完成后预计可实现年均销售

收入 41,490.60 万元，年均利润总额 15,956.27 万元。 

除上述更正外，其它内容不变。 

公司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歉，敬请广大投

资者谅解。公司以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审核工作。 

更正后的《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》将于

2016 年 4 月 2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及《中国证券报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一六年四月一日 




